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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沉淀后的华丽转变
萧山区中医院骨伤科于1956年成立，从传统骨

伤科到现代化医学专科，坚持不断探索与实践。从
早期的城厢镇中心联合诊所陈氏传统骨伤科，到
1995年医院迁建新址后的快速发展，萧山区中医院
骨伤科始终坚持以患者为中心，不断引进现代西医
科学技术，形成了中西医结合的特色，为患者提供了
更加全面和高效的医疗服务。

萧山区中医院骨伤科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原城
厢镇中心联合诊所陈氏传统骨伤科。陈氏伤科以传
统中医手法和秘方药物为特色，深受当地民众的信
任和推崇。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室在继承和发扬传
统中医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吸收现代医疗技术，不断
推动自身的现代化进程。

1995年，随着医院迁至新址，骨伤科的发展迎
来了新的机遇。科室力量不断增强，业务量持续增
长，逐渐发展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现代
化医学专科。这一过程中，骨伤科不仅在规模上实
现了量的扩张，更在技术和服务上实现了质的飞跃。

目前，萧山区中医院骨伤科已经成为临床重点
专科（中医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重点专
科建设项目单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中医
药重点学科、浙江省医学龙头学科。这些荣誉的获
得，充分证明了骨伤科在专业领域内的领先地位和
影响力。

骨伤科的发展，是萧山区中医院发展的一个缩
影。它不仅体现了中医药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和发
展，更彰显了中医药在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中的独
特价值和重要作用。

创新驱动带动学术突破
萧山区中医院骨伤科以其雄厚的综合实力和

创新驱动的科研成就，成为浙江乃至全国中医骨伤
科领域的一张亮丽名片。科室不仅在规模上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更在综合实力上实现了全面提升，
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现代化医学专科。

科室专科建设全面推进，设有13个病区，涵盖
手外、足踝、关节、脊柱等多个亚专科，拥有600余
张床位，临床服务能力在全省领先。

科室发展背后，是一支由全国名中医药专家、
浙江省名中医等高水平人才组成的优秀临床团队：
全国名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
名，浙江省名中医1名，杭州市名中医2名，杭州市
青年名中医1名，杭州市基层名中医1名，博士研
究生导师1名，硕士研究生导师5名……他们在临
床治疗上取得了显著成就，更在学术研究和技术创
新上展现了强大的实力，为科室提供了强大的人才
支撑和技术保障。

近年来，科室立项的各级科研项目达到86项，
获得授权发明专利10余项，发表SCI论文45篇、国
家级核心期刊论文106篇，获得各级科技进步奖13
项。这些成果的取得，得益于科室对科研工作的高
度重视和持续投入，以及与国内外科研机构的紧密

合作。科室建立了完善的科研管理体系，形成了以
临床需求为导向的科研模式，吸引了一批高水平的
科研人才，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富有创新精神的科
研队伍。

科室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临床应用，不断提高诊
疗水平和服务质量，积极开展新技术、新项目的引进
和应用，如微创手术、关节置换、脊柱矫形等，为患者
提供了更加先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科室还通过举办学术会议、参加专业论坛、开展
国际合作等方式，不断提升科室的学术影响力和国
际知名度。专家学者多次受邀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
议上发表演讲，分享研究成果和临床经验，受到了业
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

特色专科坚持深耕细作
萧山区中医院骨伤科以其特色专科建设在医疗

领域内树立了标杆。
关节外科自1995年成立以来，凭借其卓越的医

疗技术和服务质量，在2001年被评定为“浙江省中
医关节病诊疗中心”，在关节置换、关节疾病诊治方
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持续进行技术创新。

手外科作为浙江省中医重点专科，24年来发展
成为拥有四个病区的大规模专科，专注于手部创伤
和疾病治疗，其在臂丛神经损失治疗方面的成就，更
是得到了国家级的推广和认可。

儿童骨科不仅成为杭州市医学重点专科，更是
浙江省首家成立的中西医结合儿童骨伤专科病房。
科室以“正心正脊，行稳致远”为建设目标，积极进行
品牌文化打造，其在儿童肢体矫形与创伤治疗方面
的专业能力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足踝外科作为萧山区首家诊治足踝部疾病和创
伤的专科，迅速发展，2016年，在成立一年后，就被
评为萧山区重点学科，成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骨
伤科专委会足踝外科培训中心的重要成员。

中医正骨学于2022年被列入萧山区重点学科，
科室依托传统中医理论，结合现代医疗技术，为骨折
创伤及慢性筋骨病患者提供了全面的治疗方案。

运动医学与关节镜外科于2016年成立，是省内
较早成立的专科病房，在运动损伤和微创关节外科
治疗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骨病、骨肿瘤、脊柱矫形科作为全省中医骨伤
系统中唯一拥有独立病区的专业，十年来已成功开
展500余例脊柱侧弯矫形手术，其“重塑人生脊梁”
慈善项目更是帮助了300余位脊柱畸形患者重获
新生。

构建中医专科全新格局
萧山区中医院骨伤科不仅在专业领域内追求卓

越，更在社会责任的履行上展现了医院的公益精
神。通过“重塑人生脊梁”慈善项目，科室不仅帮助
脊柱畸形患者重拾自信，更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
正面影响，获得了包括“特别贡献奖”“最美浙江人·
最美天使”提名奖等多项荣誉。

此外，科室还积极参与健康教育和疾病预防工
作，通过举办健康讲座、开展健康教育活动，普及健
康知识，提高公众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体现
医院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对患者健康的深切关怀。

此次骨伤科入选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建设项目名
单，标志着萧山区中医院骨伤科专科建设能力和水
平得到了国家及全行业的广泛认可，进一步充实了
医院中医专科集群建设体系。

未来，医院将继续立足临床，彰显中医药独特优
势，抓住中医药发展的大好时机，传承精华、守正创
新，提高中医临床疗效和重大疑难疾病的诊疗水平，
继续“念好中医经、打好专科牌、走好特色路”，以新
理念引领新发展，以新发展推进新跨越，以满足人民
群众健康需求为出发点，构建医院中医专科建设发
展新格局。

萧山区中医院骨伤科再入“国家队”
承古融新成就国家级中医优势专科典范

萧山区中医院骨伤科以其卓越的医疗实
力和深厚的历史积淀，获得国家中医优势专科
建设项目的荣誉，再入“国家队”行列。这一认
可不仅标志着该科室在中医骨伤领域的领先
地位，更是对其在传承与创新方面所做努力的
高度肯定。

从传统中医精髓到现代化医疗技术融合，
六十余载发展历程，萧山区中医院骨伤科不仅
见证了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更映射了中国医
疗事业的蓬勃发展。从传统的治疗方法到现
代化医疗技术的融合，萧山区中医院骨伤科不
断探索和实践，致力于提供更全面、更高效的
医疗服务。

■王哲君

国家疾控局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疾病
预防控制行动方案（2024—2025年）》，提出包括新
冠等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行动、重点急性传染病
防控行动、重点公共卫生干预行动等十大具体行动
方案。

方案提出到2025年，现代化疾控体系初步建立，
多点触发、反应快速、科学高效的传染病监测预警和
应急体系基本建成，卫生健康行政执法体系进一步
健全，疾控机构科研能力稳步提升，疾控人才教育培
训体系进一步完善。

在新冠等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行动方面，方
案要求聚焦学校、养老院、社会福利院等重点机构，
瞄准“一老一小”重点人群，盯紧节假日和大型活动
等关键节点，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及时发现并有
效处置聚集性疫情；持续加强公众健康宣教，统筹做
好新冠、流感、肺炎、麻疹、百日咳等呼吸道传染病相
关疫苗研发和接种工作，进一步提高重点人群免疫
水平等。

在艾滋病、结核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控行动方面，
方案要求深化艾滋病社会综合治理和综合干预，遏
制经性传播，控制注射吸毒传播，推动消除母婴传
播；持续扩大艾滋病筛查和抗病毒治疗覆盖面，提高
检测和治疗质量；加强药品供给，落实医保政策，提
高治疗可及性，做好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的有
效衔接，进一步降低结核病、艾滋病、丙肝患者医疗
费用负担等。

根据国家疾控局发布的政策解读，下一步，国家
疾控局将会同有关部门督促各地抓好工作落实，加
强实施进展监测评估。

我国出台具体方案
部署疾病预防控制行动

近年来，一些未成年人严重犯罪
案件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引发对

“犯罪低龄化”的广泛讨论。
“问题少年”，何以为策？最高人

民法院30日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
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见，意
见明确，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不纵容，
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教育引导未成年
人遵纪守法。

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不纵容

最高法提供的数据显示，近三年
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总体呈上升
趋势。

对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意见明
确，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不纵容。其中
特别强调：“对于主观恶性深、情节恶
劣、危害严重，特别是屡教不改的，绝不
姑息纵容，坚决依法惩治，确保司法公
正。”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新林
表示，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教育
为主，惩罚为辅”，是要惩教结合，未成
年人的身份不能成为逃避法律责任的

“挡箭牌”。“宽容不纵容”，实际上就是
该惩处的要依法惩处，发挥警示教育作
用，让作恶者付出代价，让受害者得到
抚慰，让社会公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
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表示，
2021年3月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
对刑事责任年龄作出调整，再加上新修
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目前我国法
律对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无论年龄大
小，总体上均有相应的处置措施。必须
全面贯彻落实法律，以严格公正司法回
应社会关切，杜绝“一放了之”“不了了
之”。

据最高法介绍，刑法修正案（十
一）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对于已满12周
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杀人、重伤害
犯罪案件，已审结4件4人，犯罪人年
龄在12至13岁之间，被依法判处10
至15年有期徒刑。

宽容但不纵容，有效教育引导未
成年人遵纪守法。最高法意见通篇传
递出这一鲜明导向——即使是低龄未
成年人，只要实施了侵权或者违法犯罪

行为，本人及其监护人将依法承担法律
责任。

“传递这种导向，就是要让未成年
人正确认识违法犯罪行为。”上海市未
成年人法研究会副会长张善根表示，无
论是未成年人还是监护人，都不能把对
未成年人的保护性制度，当成规避法律
的手段。

从严处理学生欺凌
学校失职要担责

嘲讽、扇耳光、殴打辱骂……学生
欺凌问题触目惊心，也极易诱发严重犯
罪。

对此，最高法意见强调“依法从严
处理学生欺凌”。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件
中发现存在学生欺凌现象的，应当与学
校或培训机构及教育主管部门沟通，建
议及时予以严肃处理，并跟进处理进
展。欺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其中，最高法意见专门提出，探索
通过诉前调解等方式，促使实施学生欺
凌的未成年人真诚赔礼道歉。

“调解介入学生欺凌，是一种新的
治理机制，有利于化解双方家庭以及家
校的矛盾；促使欺凌者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也为被欺凌的人提供安慰，避免留
下心理阴影。”张善根说。

记者了解到，不少未成年人犯罪
案件中，学校未能及时发现和干预欺
凌、不良交友等问题，导致学生走向犯
罪或者被侵害。最高法意见对此明确
规定，学校、培训机构等未尽到教育管
理职责的，依法判决承担侵权责任，并
根据情况发送司法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意见专门
提出，坚决依法惩治各类“校闹”等违法
犯罪行为，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
序。未成年人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发
生人身损害，学校已经尽到教育管理职
责的，依法判决学校不承担侵权责任，
为学校依法依规开展教学管理提供司
法保障。

“这个规定意义重大，有助于破解
一些学校和老师‘不敢’管学生的难
题。”张善根表示，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因为害怕“校闹”而放弃管理，反而会鼓

励和诱发违法行为。

家庭监护管教缺失
法院可予以训诫

未成年人犯罪的背后，往往存在
管教缺失、监护不力、教育不当等问题。

据最高法介绍，2021年至 2023
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的涉未成年人暴
力案件中，被告人为留守儿童的占比
22.94%，单亲家庭占比6.95%。许多
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前缺失家庭关爱和
教育，有的父母对孩子成长中遇到的生
理、心理困惑疏于关心。

防治未成年人犯罪，监护人责任
重大。

最高法意见明确提出，人民法院
在审理涉未成年人刑事、行政案件中，
发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侵犯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或者存在其他因家庭监护管教
缺失、不当等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情形的，根据情况，对未成年人的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责
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意见特别强调，监护人“不仅要为
未成年人提供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
障，还应当关注未成年人的心理状况和
情感需求。”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很多都是监
护人没有尽到职责。”中国刑事诉讼法
学研究会少年司法专委会主任宋英辉
表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监护人对此
主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对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中监护
人的责任追究，之前我们做得还不到
位。”苑宁宁表示，最高法规定的训诫等
措施，有助于督促监护人履行职责，压
实监护责任，筑好防治未成年人犯罪的
第一道防线。对于经过训诫、教育依然
不改正的监护人，可以研究出台更严厉
的措施。

张善根认为，对于严重犯罪的未
成年人的监护人，追责应当刚柔并济。

“还需要一些刚性惩戒，包括罚款、拘
留，甚至探索让其承担刑事责任。”

找到未成年人犯罪的深层原因

专家普遍认为，相比成年人，未成

年人犯罪背后有着更复杂的社会原因。
未成年人无“小案”。最高法意见

提出，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应当详细了解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和
犯罪成因。同时，意见提出建立犯罪成
因逐案分析报告机制，对未成年人犯罪
案件逐案深入剖析案件背后是否存在
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及司法保
护薄弱、不到位等情形。

“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复杂，
涉及各个方面。”宋英辉表示，对于未成
年人犯罪的原因，要进行共性研究和个
性分析，从而“抓前端、治未病”。

以网络因素为例，据最高法介绍，
未成年人易受网络不良信息影响而产
生犯罪动机。近年来实施抢劫、盗窃、
暴力伤害犯罪的未成年人中，有近六成
曾长期沉迷网络。

最高法意见对此提出，建立网络
保护专项分析报告机制。在涉及网络
的未成年人案件中，对相关主体是否履
行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定义务进行
审查。发现存在问题的，应当及时向有
关网络企业、主管部门发送司法建议；
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及时将相关线索移
送主管部门处理。

此外，针对一些人引诱、指使、利
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意见明
确要依法从重处罚。其中特别强调，利
用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留
守儿童、在校学生实施犯罪的，以及通
过向未成年人传授犯罪方法、提供毒
品、管制麻醉精神药品、灌输色情暴力
等不良信息继而加以利用等严重损害
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严重危害社会和谐
稳定的犯罪，依法从严惩处。

专家表示，这些举措意味着人民
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将从注重事
后追责惩处，向事前事中事后保护、预
防并重转变。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
在司法惩处之外，要切实把各方面保护
和关爱落到实处，把对不良行为的分级
干预和前期管束落到实处。

“通过一个个案件，去寻找未成年
人犯罪的成因和根源，才能够更有效、
有针对性地发挥司法职能作用，参与社
会治理，更长远、根本地防治未成年人
犯罪。”苑宁宁说。

最高法最新意见
回应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热点问题

端午节临近，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龙
潭镇举行划龙舟比赛，吸引来自湖北、重庆等地的
15支队伍参加角逐。

图为5月29日，在酉阳县龙潭镇，龙舟队在水
面角逐。

（本版新闻内容均据新华社）


